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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可案件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

作

業

階

段 

作業流程 

權

責 

機

關 

步驟說明 

作

業

期

限 

書 

面 

審 

查 

階 

段 

1.製作開發

計畫書圖

及檢具有

關文件申

請辦理 

申

請

者 

壹、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

篇第 6點規定，申請人申請開發許

可，應依【民(表一)申請使用地變

更編定檢附書圖文件製作格式】，檢

具下列書圖文件：  

一、申請書 

二、開發計畫書圖 

三、涉水土保持法令規定應檢附水土

保持規劃書者及涉環境影響評估

法令規定應檢附書圖者，從其規

定辦理。 

貳、 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計畫於送審議

前，申請人應先依非都市土地開發

審議作業規範總篇第 8點規定查明

是否位於第一、二級環境敏感地區。 

 

2.1 受理申

請並分

會相關

單位查

核 

城

鄉

局

及

各

相

關

單

位 

壹、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

篇第 8點規定，直轄市、縣(市)政

府及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受理申請開

發案件時，應查核其開發計畫及有

關文件【表一新北市政府受理開發

案件查核表】；有須補正者，應通知

申請人限期補正。 

14

天 

2.2 是否限

期補正 

城

鄉

局 

壹、 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 1

項規定，受理申請開發案件後，經

查對開發計畫與有關文件須補正

者，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。 

貳、 申請案違反法令規定者，駁回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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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
業

階

段 

作業流程 

權

責 

機

關 

步驟說明 

作

業

期

限 

2.3 通知限

期補正 

城

鄉

局 

壹、 依內政部 102 年 12 月 18 日台內營

字第 1020812850 號令。函覆申請人

審查意見並告知補正期限 30 天。 

30

天

( 不

含) 

2.4 通知繳

費 

 壹、 依區域計畫法第 22-1 條規定，應收

取審查費。 

 

2.5 駁回 城

鄉

局 

壹、 依內政部 102 年 12 月 18 日台內營

字第 1020812850 號令。 

屆期未補正者，應為駁回之處分。 

 

 

實 

質 

審 

議 

階 

段 

 

3.1 是否符

合內政

部委辦

審議案

件 

城

鄉

局 

壹、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

更申請案件委託直轄市縣(市)政府

辦理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者，得委由

本府依前開要點代為許可審議核

定。 

貳、 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

定，一定規模以上、性質特殊、位

於環境敏感地區或其他經中央主管

機關指定者，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

議許可。 

14

天 

3.2 否 壹、 轉請內政部審議。 

4.1 提報專

責審議

小組專

案小組

審查 

城

鄉

局 

壹、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4條

規定受理申請後，應查核開發計畫

書圖及基本資料，並視開發計畫之

使用性質，徵詢相關單位意見後，

提出具體初審意見，併同申請案之

相關書圖，送請各該區域計畫擬定

機關，提報其區域計畫委員會，依

區域計畫內容與相關審議規範及建

築法令之規定審議。 

30

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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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
業

階

段 

作業流程 

權

責 

機

關 

步驟說明 

作

業

期

限 

4.2（民）環

規劃 01 

環

保

局 

壹、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4 條

規定受理申請後，應查核開發計畫書

圖及基本資料，並視開發計畫之使用

性質，徵詢相關單位意見。 

貳、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7 條

規定，申請土地開發者依法需辦理

環境影響評估者，應依新北市政

府環境保護局「新北市政府環境

影響評估審查標準作業程序」

【(民)環規劃 01】之規定辦理審

查。前項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

之審查作業，得採併行方式辦理。

50

天 

4.3 (民 )農

山保 01 

農

業

局 

壹、 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7條

規定，申請土地開發者依法需實

施水土保持之處理及維護者，應

依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「新北市政

府水土保持計畫審核標準作業程

序」【(民)農山保 01】之規定辦

理審查。前項水土保持主管機關

之審查作業，得採併行方式辦理。

28

天 

4.4 限期補

正 

城

鄉

局 

壹、 依內政部 102 年 12 月 18 日台內營

字第 1020812850 號令。經提區域計

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過後，需依

小組委員意見補充資料者，由於本

類案件需補充實際調查資料，抑或

因併行審查環境影響評估或水土保

持規劃書未能終結之故，給予六個

月之補正期限。 

180

天 

( 不

含) 

 

4.5 駁回 壹、 依內政部 102 年 12 月 18 日台內營

字第 1020812850 號令。 

屆期未補正者，應為駁回之處分。 

 

5.1 提報專 城 壹、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4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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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
業

階

段 

作業流程 

權

責 

機

關 

步驟說明 

作

業

期

限 

責審議

小組審

查 

 

鄉

局 

條規定受理申請後，應查核開發計

畫書圖及基本資料，並視開發計畫

之使用性質，徵詢相關單位意見

後，提出具體初審意見，併同申請

案之相關書圖，提報本市區域計畫

委員會暨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

專責審議小組審查，依區域計畫內

容與相關審議規範及建築法令之規

定審議。    

天 

5.2 限期補

正 

壹、 依內政部 102 年 12 月 18 日台內營

字第 1020812850 號令。 

貳、 經提區域計畫委員會（或直轄市、

縣(市)政府成立之專責審議小組）

審查後，需依決議修正計畫書圖

者，給予三個月之期限。 

90

天 

( 不

含) 

5.3 是否無

需再提

審議小

組審查  

壹、 依專責審議小組委員會決議修正後

須再提小組委員會審議者，經作業

單位檢視修正後內容符合委員會決

議後，續辦理召會審議事宜。 

貳、 依專責審議小組委員會決議修正後

無須再提小組委員會審議者，經作

業單位檢視修正後內容符合委員會

決議，續辦理核發並公告開發許可

程序。 

 

5.4 駁回 壹、 經審查不通過或補正資料逾期者，

應為駁回之處分。 

 

核 

發 

許 

可 

階 

段 

6.核發並公

告開發許

可 

城

鄉

局 

壹、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0

條規定，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

發許可後，本府應將開發許可內容

於本府或區公所公告 30 日。 

7 天 

 


